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５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为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一、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取得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经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向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４２５

号）核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

“诚志股份”）分别向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或称“清华控股”）发行

９

，

１９５

，

２７１

股股份、向石

家庄永生实业总公司发行

１７

，

８４９

，

６４３

股股份，购买清华控股及石家庄永生实业总公司合计

持有的石家庄永生华清液晶有限公司及石家庄开发区永生华清液晶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

石家庄永生实业总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进行了改制，改制后名称变更为“石家庄永生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永生集团”）。石家庄开发区永生华清液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更名为 “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

限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并购“石家庄永生华清液晶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之后，统一更名为

“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清华控股、永生集团作出的承诺，清华控股本次认

购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永生集团本次认购的

股份锁定期如下：

８

，

８４９

，

６４３

股股份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份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永生集团持有的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限售期届满，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依法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本次解除限售部分为永生集团持有的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永生集团严格遵守有关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

２００９

年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时作出的承诺，其持有的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解除限售。

序号 发行对象

解除限售股份数

（

股

）

占解除限售前公司无

限售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份

数比例

股份上市流通

时间

１

石家庄永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１．５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合计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１．５１％

—

三、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

，

２０３

，

６８６ ６．１３％ １３

，

７０３

，

６８６ ４．６１％

１

、

国家持股

－ －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１９５

，

２７１ ３．１０％ ９

，

１９５

，

２７１ ３．１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４

、

外资持股

－ －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５

、

高管股份

８

，

４１５ ０．００％ ８

，

４１５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８

，

８２８

，

７２８ ９３．８７％ ２８３

，

３２８

，

７２８ ９５．３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８

，

８２８

，

７２８ ９３．８７％ ２８３

，

３２８

，

７２８ ９５．３９％

２

、

境内上市外资股

－ － － －

３

、

境外上市外资股

－ － － －

４

、

其他

－ － － －

三

、

股份总数

２９７

，

０３２

，

４１４ １００％ ２９７

，

０３２

，

４１４ １００％

四、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永生集团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

１７

，

８４９

，

６４３

股股份时承诺：

８

，

８４９

，

６４３

股

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永生集团在锁定期内，严格遵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履行了承

诺，未发生所持股份发生交易或转让的行为。 其中，

８

，

８４９

，

６４３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因锁

定期满，依法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五、其他事项

（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永生集团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

（

２

）、 公司不存在对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永生集团的违规担保

情况；

（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永生集团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

４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永生集团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其相

关承诺，不存在其他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２

、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就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解除限售有关情

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1-38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5

日上午

9: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7

月

4

日

-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4

日下午

3:00-7

月

5

日下午

3:00

。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8

日

4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8

楼大会议室

5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

、主持人：公司董事石正林先生（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由

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40

人，代表股份

191,

026,786

股，占公司总股份

333,480,708

的

57.2827%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授权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189,373,140

股，占公司总股份

333,480,708

的

56.7868%

；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34

人，代表股份

1,653,64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0.4959%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关

联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合计持有股份

167,210,530

股；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

37

人，合计

持有股份

23,816,256

股。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向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23,611,656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09%

），

144,6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71%

），

60,0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20%

）。

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公司向中国

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借款。 为保证公司原有地产项目顺

利推进，满足公司发展需要，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借款，最

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年利率不超过

10%

，期限

2

年，预计每年支付利息不超过人民

币

1

亿元。 实际发生借款时，双方将另行签订具体的借款合同。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该借款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

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

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转让深圳格兰云天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99.5%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23,572,506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65%

），

209,25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86%

），

34,5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9%

）。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以地产业务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集中资源发展商业地产，努力打造

"

特

色鲜明、值得社会信赖的商业地产投资、发展和运营商

"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深圳格

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酒店管理公司

"

）

99.5%

股权以人民币

21,691

万元转让

给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2011]

第

264

号《中

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选用资产基础法得出酒店管理公司在评估基准日时点

的股权价值为

20,672.44

万元。

参考前述资产评估结果， 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经协商确定本次酒店管理

公司

99.5%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1,800×99.5%=21,691

万元。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此该股权转让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

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

进行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律师、 王翠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６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小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董事会同意提名徐小敏先生、王达伦先生、季善魁先生、陈不非先生、周益民先生、庞

正忠先生、俞小莉女士、陈江平先生、吴斌先生等

９

人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庞正

忠先生、俞小莉女士、陈江平先生、吴斌先生等

４

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

）关于选举徐小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选举王达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

３

）关于选举季善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

４

）关于选举陈不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

５

）关于选举周益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

）关于选举庞正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选举俞小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

３

）关于选举陈江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

４

）关于选举吴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独立董

事和非独立董事的选举分开进行）。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侯选人声明》，详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的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１

、原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一亿元。 ”

现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一亿三千万元。 ”

２

、原章程“第十八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一亿股。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７００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０

万股。 ”

现修改为“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一亿三千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董事的

１００％

。 其中徐小敏董事长与

季善魁董事因担任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的董事，回避该议案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

附件：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徐小敏先生：

１９５８

年出生，大专学历，自

１９７５

年进入天台机械厂工作，历任冷却器车间

主任、生产科科长、厂长、厂长兼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浙江银轮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天台银轮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湖北

银轮起重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银轮热交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银轮热

交换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银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

司董事长；台州市天台宾馆有限公司监事。

徐小敏先生持有公司

７

，

８５４

，

６４７

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徐小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王达伦先生：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进入天台机械厂工作，历任

铸工车间副主任、工会副主席，

１９９３

年起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 现任公司董

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兼任浙江银轮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副总经理；天台银轮

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天台银轮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达伦先生持有公司

２

，

０７７

，

０６８

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王达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季善魁先生：

１９５５

年出生。

１９９７

年进入天台机械厂工作，曾任天台机械厂宏泰照明公

司经理、银轮股份财务负责人兼资财部部长；现任公司董事，兼任浙江银轮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天台银轮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北银轮起重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上海银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董事；天台银轮置

业有限公司监事；天台银轮热动力交换器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银轮铜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

台金轮经济担保公司董事长。

季善魁先生持有公司

１

，

８１０

，

３６４

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季善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４

、陈不非先生：

１９６０

年出生，大学学历。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４

年在天台造纸厂工作，曾任设备

管理员、 生产调度；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６

年在浙江工业大学学习；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在天台县工业

局工作，历任工业局企管股科员、副股长、股长、工业局副局长；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６

年在天台县政

府办公室工作，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在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工作，历任办公

室副主任、地政监察处处长、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０

年进入银轮股份工作，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公司总经理，兼任上海银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天台银轮热动力交换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浙江银芝利汽车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银轮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山东

银轮热交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无锡银轮博尼格工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不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

何关联关系。 陈不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５

、周益民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９

年在临海机械厂工

作；

１９８９

年进入天台机械厂工作，历任技术中心主任、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兼任浙江银轮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天台银轮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天台银轮

热动力交换器有限公司董事；浙江银芝利汽车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董事；无锡银轮博尼格工

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周益民先生持有公司

８９０

，

４８４

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周益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庞正忠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在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工作，任科技法教研室主任；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任北京市金诚

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兼任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中

国科技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

法律硕士导师；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庞正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

何关联关系。 庞正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俞小莉女士：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博士，教授。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今于浙江大学任教，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在香港理工

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浙江大学动力机械及车辆工程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内燃机学会理

事长、浙江省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农机学会常务理事、能源与动力专业委员会主

任、浙江省科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汽车及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重大科技专项咨询专家

组组长、浙江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主任、中国内燃机学会常务理事、测试技

术分会副主任委员、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兵工学会高级会员、发动机专业委员会委员。

俞小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

何关联关系。 俞小莉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陈江平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博士，教授。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

上海交通大学动力学院讲师；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学院副教授、教授、博士

生导师。兼任上海交通大学车用空调技术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

－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

公司车用空调工程中心主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框架组织”（

ＩＰＣＣ

）专家组成员；国家环保

总局“在用车空调

ＣＦＣ

替代”国家项目和“汽车空调节能”等项目专家组组长；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高级专家；中国汽车空调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制冷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上海市汽

车工程学会理事兼车用空调专业委员会主任。

陈江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

何关联关系。 陈江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４

、吴斌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青

岛冶金矿山职工大学任教师；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投资

银行部门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主管投资银行。

吴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

关联关系。 吴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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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传真和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８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宗会

先生主持，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与会监事认为冯宗会先生、姚兆树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同

意提名上述两人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

附件：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候选人简历

冯宗会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台州首届十大杰出工程

师。

１９８５

年进入天台机械厂工作，历任生产科统计、生产调度、生产科副科长、机械分厂副厂

长、冷却器分厂副厂长、银轮股份董事、制造部部长、制造部副部长兼总调度、一分厂副厂长、

铝压铸制造部部长。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质量总监、哈工大

－

浙江银轮焊接材料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

冯宗会先生持有公司

６５３

，

１４１

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冯宗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姚兆树先生：公司监事。

１９７４

年出生，大专学历，技术员。

１９９４

年进入天台机械厂工作，历

任装配车间主任、供应科科长、三分厂厂长、油冷器制造部副经理、销售部副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进入浙江玉柴三立发动机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监事。

姚兆树先生持有公司

３２７

，

６００

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姚兆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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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１２６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创斯达”）系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经营发展

需要，本公司拟对上海创斯达的银行贷款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长徐小敏、董事季善魁因在被担保公司兼任董事职务，作为关联关

系人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南奉公路

２５２９

号

法定代表人：徐小敏

注册资本：

３４１．８５

万美元

主营业务：生产热交换器，并销售自产产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本公司现持有上海创斯达

５５．２２％

的股权，为控股股东。

该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计为

１２

，

７３８．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９４１．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７

，

４４５．４６

万元； 净利润为

１６３８．２０

万元； 负债合计为

７

，

７９７．０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１．２１％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期限：自该笔担保生效之日起一年。

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肆千万元整。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海创斯达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其生产经营稳定，偿债能力较强，担

保风险可控，公司对其担保有利于其正常的生产经营运作，增加本公司收益，不会对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为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

行申请肆仟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为一年。 此次担保有利于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

司的持续经营，且上海创斯达业务发展较快，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７

，

４４５．４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６３８．２０

万元； 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故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 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

担保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上海创斯达热交换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其向中国农业银行天台县支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

期限为一年的连带责任担保。 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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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现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周四）上午

９

时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Ａ

幢会议室

４．

召集人：第四届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股东均有权出席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提名徐小敏先生、王达伦先生、季善魁先生、陈不非先生、周益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

２

）提名庞正忠先生、俞小莉女士、陈江平先生、吴斌先生为独立董事。

议案二：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提名冯宗会先生、姚兆树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议案三：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出席会

议的个人股东持深圳证券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明、授

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周三）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陶岳铮、许宁琳

地址：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７２００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３９３８２５０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３９３８８１３／８３９３８８０６

２．

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１

。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的浙江银

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

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一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累积投票

制

）

同意票数 总投票数

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１

）

徐小敏先生

（

２

）

王达伦先生

（

３

）

季善魁先生

（

４

）

陈不非先生

（

５

）

周益民先生

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１

）

庞正忠先生

（

２

）

俞小莉女士

（

３

）

陈江平先生

（

４

）

吴斌先生

议案二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累积投票

制

）

———

（

１

）

冯宗会先生

（

２

）

姚兆树先生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三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说明：

１

、议案一、议案二按公司的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表决，操作办法：

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５

，该投票权数可在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

任意分配；

２

）选举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４

，该投票权数可在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

分配；

３

）选举监事时，投票权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２

，该投票权数可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４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数，则该项议案所有选票视为弃权；

５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小于或等于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数，该选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２

、议案三的表决：请在选项中打“

√

”，其他符号无效；

３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应按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对临时提案

＿＿＿＿＿＿＿＿＿＿＿＿＿＿＿＿＿＿＿＿＿＿＿＿＿

投赞成票；

４

、如委托人对任何上述提案（包括临时提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

己的意思对该等议案投票表决：

□

是

／ □

否；

５

、对列入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举监票人，审查参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的资格等，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享有表决权：

□

是

／ □

否；

６

、委托授权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1-2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

月

7

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32

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以

3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半年期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次董事会决议的详

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1

年

1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临

2011-02

号。

2011

年

1

月

10

日，公司正式将

30

亿元募集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补充业务发展

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公司按照规定的资金使用期限，已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将上述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30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该事项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38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5

日，本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

--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

司限售流通股

939,536,796

股，占总股本的

40.45%

）通知，其名称已由

"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

。 上述变更事宜已经重庆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7

月

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L20110705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4

日接到控股

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服投资

"

）通知，获悉华服投资原质押给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支行的本公司

75,000,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46%

）已于

2011

年

7

月

4

日解除质押。

上述解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截止目前， 华服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810,0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80.6％

，其中质押股份数额为

290,280,718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28.88%

。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0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9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7

月

11

日

●

除 息 日：

2011

年

7

月

12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7

月

18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1

年

5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至

2011

年

7

月

11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

、本次分配以

2010

年末公司总股本

2,237,750,74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红利

223,775,074.10

元。

4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0.09

元；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0.10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的有关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7

月

11

日

2

、除 息 日：

2011

年

7

月

12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7

月

18

日

四、分红实施办法：

控股股东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划入其指定帐户，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不计息，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咨询联系办法：

1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

、联系电话：

0592-2132319

传真：

0592-2112185

转

3682

3

、联系地址：厦门市鹭江道

52

号海滨大厦七楼。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29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

2011

年

7

月

2

日以传真及

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5

日下午在上海宏润大厦

12

楼会

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郑宏舫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公司监事、

董事会秘书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武汉市黄陂区岱黄公路刘店立交综合改造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

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中标武汉市黄陂区岱黄公路刘店立交综合改造工程项目，中标价人民币

56,622.386

万元，项目工期

900

日历天，项目建成后分四年六个月回购，回购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

3-5

年期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上浮

20%

计算。 公司将签署工程承包合同，成立项目公司，采取投

资

-

建设

-

转让的方式进行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11,000

万元。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28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7

月

5

日，公司收到武汉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

招标单位武汉市黄陂区刘店立交桥建设指挥部的

"

黄陂区岱黄公路刘店立交综合改造工程

BT

招标

"

，由公司中标。 中标价人民币

56,622.386

万元，中标工期

900

日历天，工程质量等级

目标合格。

该工程中标价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9.37%

， 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9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6

月

30

日，我公司收到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大鹏证券公司

"

）破产清算组出

具的《权利申报审核通知书》，根据《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

露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本案件相关情况已在

2008

年半年报、

2008

年年报、

2009

年半年报、

2009

年年报、

2010

年半年报、

2010

年年报以及

2011

年

6

月

8

日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中进行披露。

二、进展情况

经大鹏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组审查， 我公司向大鹏证券公司汇入

5,000

万元

03

石油债购

券款、大鹏证券公司向我公司出具编号为

01893176

的《附息企业债券托管凭证

(

二级

)

》、我公

司收取大鹏证券公司支付的

205.5

万元利息款等情况属实。大鹏证券公司销售给我公司的面

值

5,000

万元

03

石油债属于我公司所有。

又查，大鹏证券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汽财务公司

"

）签订《债

券质押融资协议书》，将面值

9,000

万元的

03

石油债质押给上汽财务公司。 在大鹏证券公司

破产程序中，上汽财务公司向破产清算组申报有财产担保债权，要求对面值

9,000

万元

03

石

油债优先受偿，破产清算组经审核驳回上汽财务公司优先受偿申请。 上汽财务公司遂向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提起诉讼。深圳中院作出支持上汽财务公司诉讼请求

的一审判决后，破产清算组代表大鹏证券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

(2010)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114

号民事判决，上汽财务公司对大鹏证券

公司享有本金

7,200

万元、利息

473,424.66

元和逾期罚息

(

按协议约定的日利率万分之五从

2005

年

1

月

29

日起计至

2006

年

1

月

24

日止

)

的债权，上汽财务公司对大鹏证券公司质押

的面值

9,000

万元的

03

石油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大鹏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组认为，目前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登记在大鹏证券公司账户内的

03

石油债，未质押的面值

1,350

万元

03

石油债及

孳息， 以及质押给上汽财务公司的面值

9,000

万元

03

石油债及孳息在全额清偿上汽财务公

司债权后的剩余部分，应由我公司等

25

户客户按购买比例取回。 我公司购买债券及相应孳

息不能取回部分，列入大鹏证券公司破产案普通债权参与破产财产分配。 此外，大鹏证券公

司破产清算组向我公司释明：破产清算组已申请深圳中院裁定终结大鹏证券公司破产程序，

而且依据《企业破产法》第

119

条之规定，破产清算组已按照我公司申请取回债券面值和利

息在历次破产财产分配时提存了分配额。

我公司具体可取回的债券金额和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普通债权金额， 由破产清算组在

完成质押物处置和上汽财务公司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等工作后另行通知。

同时，我公司对大鹏证券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我公司和

大鹏证券公司之间的债券托管关系、确认我公司对该笔债券享有所有权并返还该笔债券，目

前，二审审理尚未结束。 我公司仍将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公司合法权益。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上述情况，本次公告所述大鹏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组的权利申报审核结论，以及与

03

石油债有关的大鹏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结果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较大不利影

响，但具体数额尚不确定。 公司董事会特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权利申报审核通知书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


